
公政公約－第17條 隱私權 

保障人民私生活 
回應218.  

1.​ 涉及以法律限制隱私權之法律缺乏完整盤點 
 
國家報告並未完整盤點涉及限制隱私權的法律，也並未釐清該等限制是否符合比例原

則，以及是否提供隱私受侵害之當事人合理可行的救濟。台灣政府對網路平台業者調

取使用者個資的法律分散在不同法規，且並未有事後通知當事人、救濟等措施，舉例

來說，可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37條1。 
 

2.​ 科技偵查（特殊強制處分）權利救濟有闕漏 
 

2024年《刑事訴訟法》修法，新增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等技術追蹤位置、以科技方法調

查行動通訊設備位置（又稱為IMSI catcher、M化車）、非實體侵入之科技方法監看、攝

影空間內之人物，於第11-1章規範。規範中允許司法警察於急迫時逕行實施，僅需於事

後向法院聲請補發許可書，然而在第153-10條2的救濟措施中，卻僅提及法官、檢察官

所下的處分，而未討論如何對司法警察逕行實施的特殊強制處分進行救濟。 
 
回應219.  

1.​ 通訊監察中的調取案件超過9成未經法院許可 
 

國家報告僅提到監聽內容的「通訊監察書」，而未提及台灣通訊監察實務大宗的「調取

票」案件。以法務統計公開的年度統計資料3進行計算，2023年法院核准、部分核准的

調取案件件數只有3,769件，佔比為3.5%，而檢察官同意依職權調取加上檢察官同意

司法警察調取的件數共有102,809件，佔比高達96.4%。 
 

2.​ 通訊監察及保障法增加強制無差別保存網路流量資料，具違反比例原則之嫌 
 

2024年《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法，增加「網路流量紀錄」為可調取類型，並放寬可執行

通訊監察的案類限制，目前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已無案類限制，且司法警察可逕行

調取。本次修法最大的問題在於強制要求電信業者事先無差別保存網路流量紀錄「至

少一年」4，未設刪除期限，更未針對特定情形或案件進行保存，而要求保存所有人之上

網紀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有三種可調取類型，包含網路流量紀錄、通信紀錄、通訊

使用者資料。其中網路流量紀錄的定義及涵蓋「通訊設備識別資料、網際網路位址與位

置資訊、通信時間、連線用量與封包數量、網域名稱、應用服務類型及協定等」5，即使

不是通訊內容，網路流量紀錄已能得知個人所連上的網站、APP服務，長期累積將足

以進行個人剖析。根據法務部調查局開出的「網路流量紀錄後端系統建置」採購案6招

標規範文件更提到系統必須具有大數據分析功能，以「針對全國性網路流量紀錄所需

大數據分析，必須應對『僅依時間為調取條件』所衍生之大量資料之大數據演算與訓

6 https://web.pcc.gov.tw/tps/QueryTender/query/searchTenderDetail?pkPmsMain=NzA5NjAzMzU= 
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060044&flno=3-1 
4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aspx?LSID=FL104438 第四條 
3 https://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Detail.aspx?book_id=642 
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53-10 
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226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226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60044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aspx?LSID=FL104438


練」7，顯示從強制保存至少一年到可依時間大規模調取並進行大規模分析，有違反必

要性、比例原則之嫌。 
 

3.​ 調取案件缺乏通知義務，影響救濟機制可行性 
 

沒有通知，就沒有救濟可能。調取類案件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執行通訊監察的大

宗，也是大量不受法院核可，僅憑檢察官與司法警察發動的類型。此類案件目前通知

義務仍缺乏8，且未有公開統計。目前僅有2024年新增的「網路流量紀錄」調取有具有

「通知」的規範，然而規範中卻排除調取「通訊紀錄」時所得的部分資料為網路流量紀

錄、用戶或電信使用人同意調取9。此種排除條件，將大大降低政府實際通知受影響人

的可能性，強化以其他不須通知當事人的調取類型包裹網路流量紀錄，繞過事後通知

當事人的義務。《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不同措施的通知義務落差可能實質架空當事人

的權利救濟。 
 
回應220. 情報機關發動通訊監察缺乏公開統計且法律不明確 
 

國家報告僅討論傳統監聽的「通訊監察書」而未討論蒐集數位生活中各項上網記錄的

「調取票」，避重就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對於情報機關調取通信紀錄、網路流量紀

錄或通訊使用者資料，全數由情報機關自行向業者調取10，沒有明文說明審核機制與

程序，也未提及法院的獨立監督。同時情報機關執行的所有通訊監察均未有公開統計

機制11，這在2017年《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已

被審查委員提出12，且至今仍未有相關統計。 
 

個人資料之保護 
回應223. 個資保護法中的權利未明確落實 
 
依據公政公約第16號一般性意見13：「人人都應有權以明白易解的方式確定是否個人資料存放

在電腦資料中，如果是這樣，那麼有哪些資料，其目的為何。人人也都有權確定哪些政府機關

或民間個人或機構控制或可以控制其檔案。」這揭示著隱私權在當代資訊社會涵蓋個人對其

個資的控制權，以達到資訊自主，甚至資訊自決。台灣個資法保障查詢、刪除等相關權利，亦

有規定目的特定、符合法定要件等原則，然而實際上卻出現該等權利過分限制（例如224、230
提到的健保資料庫案），甚至毫無罰則或程序工具要求違法的機關確實改正。比如個資法第5
條，規定蒐用個資的必要原則與目的特定原則，實際上整部法律卻沒有違反這一條的罰則，導

致無論在政府機關還是民間都普遍存在浮濫蒐用個資的情形。 
 
建議： 

13 公政公約第16號一般性意見(隱私權)：「以電腦、資料庫及其他儀器收集或儲存私人資料–不管是由政府機
關或民間個人或機構–必須由法律加以規定。各國必須採取有效措施來確保有關個人私生活的資料不會落到
法律未授權接受、處理和使用的人手裡，並永遠不會用來做不符合《公約》的事。為了使私生活受到最確實的
保障，人人都應有權以明白易解的方式確定是否個人資料存放在電腦資料中，如果是這樣，那麼有哪些資料
，其目的為何。人人也都有權確定哪些政府機關或民間個人或機構控制或可以控制其檔案。」 

12 https://www.humanrights.moj.gov.tw/media/12295/3552004141607ed2b9.pdf?mediaDL=true 點次71 
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60044　第16-1條第2項 
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60044 第11-1條第9項 
9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aspx?LSID=FL104438 第11條 

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60044 第15條 未說明通信紀錄、網路使用者
資料的通知義務，實務上被政府視為不用通知 

7 在標案網站中購買下載文件中的招標規範p.24 

https://www.humanrights.moj.gov.tw/media/12295/3552004141607ed2b9.pdf?mediaDL=true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60044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aspx?LSID=FL10443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60044


●​ 個資保護機關應要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檢視、抽查相關產業、公部門進行一定規

模資料蒐用是否嚴格落實個資法之情形，包含各項資料蒐用之合法蒐用事由、如何符

合個資法第5條規範的必要性、特定目的原則，以及依資料主體要求執行個資法第3條
的查閱、刪除個資、停止利用等多項權利的統計情形。 

 
 
回應224. 憲法判決要求的獨立監督機制至今仍未達成 
 
健保資料庫案憲法判決要求於2025年8月建立的獨立監督機制，可以分為內部獨立監督與外

部獨立監督兩種相輔相成的機制討論。目前預計負責外部監督的「個資保護委員會」並未於

2025年8月如期成立，行政院與立法院也均未將其視為重要組改與法案。成立獨立個資保護機

關同時為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的任務，政府卻從原定時限的2024年拖延至2025年，方才公布行

政院院版法案14。院版條文對於個資保護委員會的設計，更難以謂其獨立，理由如下： 
 

1.​ 個資保護委員會委員組成，可由有關機關人員兼任。15這將造成利用個資或者

推動蒐用個資政策的機關，將有可能自己監督自己的局面，難以達成外部監

督。 
2.​ 個資保護委員會為三級機關，意思為在機關資源以及首長的層級矮於蒐用資料

的部會，加上個資法修法並未給予個資會充足的程序工具，未來個資會將難以

有足夠法律工具與資源監督二級機關的資料蒐用，以及難以介入不利於保障人

民隱私的資料發展政策。 
3.​ 負責從事內部監督的個資保護長，竟是由各公務機關的首長指派16，其實與現

狀無異，而個資保護業務與資安業務性質不同，前者涉及對是否蒐用個資、如

何蒐用個資的決策與各項判斷，因此才對於獨立性有高度要求。 
建議： 

●​ 個資保護外部獨立監督機制（個資保護委員會）主要決策成員（委員），不得由有關機關

人員擔任。 
●​ 個資保會外部獨立監督機制（個資保護委員會）在層級、資源上不可低於從事大型個資

蒐集或處理利用的部會。 
●​ 政府應制定法律，使個資保護委員會具有充足的程序工具以執行獨立監督。（例如：要

求啟動個資保護衝擊評估、禁止違法的公部門持續蒐用個資等。） 
●​ 公務機關的個資保護長必須由個資保護委員會指派，並對個資保護委員會報告。 

 
 
回應225. 近年修法僅處理私部門罰則，而對公部門違法束手無策 
 
2025年行政院為回應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提出個資法修正草案17，立法院於10月三讀通

過，但對於防止公部門違反個資法的措施，缺乏對機關違法決策究責的機制，也無禁止違法機

關繼續蒐用個資、刪除違法所得資料的措施18。行政院的個資法修正草案，僅賦予個資保護委

18但我國個資法第25條針對違法的私部門，具有禁止蒐用、要求刪除等程序，唯獨公部門違法沒有。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25 

17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747cda78-926f-4205-99b3-1a735fc1b97b 個人資
料保護法修正草案已於2025年10月17日於立法院完成三讀通過，大部分仍維持行政院版本，但詳細條文目
前尚未公告。 

16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9077140 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已在2025年10月17於立
法院三讀通過，仍維持個資保護長由各機關首長指派。 

15 https://www.ey.gov.tw/File/BBCE96EE8B7A346D?A=C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第三條 

14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747cda78-926f-4205-99b3-1a735fc1b97b 獨立監
督機制修法至少包含「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兩部分。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747cda78-926f-4205-99b3-1a735fc1b97b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9077140
https://www.ey.gov.tw/File/BBCE96EE8B7A346D?A=C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747cda78-926f-4205-99b3-1a735fc1b97b


員會公布未違法仍未改善的公部門的權力，反觀我國在其他法律（諸如勞動基準法）上，賦予

主管機關對違法的公部門不只是公布機關名稱，至少還有處以罰鍰的權力。 
 
建議： 

●​ 政府應建立公部門違法個資法的改正措施，並賦予個資保護機關相應之程序工具，以

有效停止隱私權侵害。 
 
回應226. 國家數位身分計畫 
 
雖然數位身分證計畫已在缺乏法律保障，與各項隱私與資安問題中暫停數年，但近年仍在推

動其他的國家數位身分計畫。數位發展部自2024年起開始規劃的「數位憑證皮夾」19（一般稱為

數位皮夾），至今仍未公佈保障隱私的法律規範。即使數位皮夾不同於先前的數位身分證計畫

採取強制持有，由於其技術特性與使用情境涉及人民在廣泛的公共服務與民間生活所需應用

場景中的身分驗證，涉及大量個資傳輸與數位足跡留存，同時亦有提升線上線下實名認證場

域增加的風險，以及公共服務或日常服務要求非得以數位方式進行身分查驗對特定族群（如：

長者、無法買到可支援數位皮夾的手機、不願意使用的族群）的服務排擠所造成的不平等。近

年相關案例有，2022年台北市政府要求市民必須註冊台北通APP才能近用多項公共服務的案

例20。 
 
台灣身分證字號一人一號，持續一生，在多種跨越公私部門的場域中使用 
 
台灣發展國家數位身分計畫，必須更高度審視法規是否完備，以避免易於使有心人士串聯跨

越在政府不同機關，以及民間消費的各種外洩資料，進行剖析(profiling)或其他濫用行為。台灣

歷經社會嚴密監控的歷史，不同執政黨都曾推出過「未有明確法律保障人民隱私」的數位身分

計畫。儘管歷史上國家已經歷1998年的國民卡、2021年的New eID數位身分證兩次重大的社

會反彈並導致失敗，但新政府規劃數位皮夾政策時，除了記取不能強制的教訓外，仍未打算制

定明確法律，以保障人民在公約中保障的隱私權中對個人資料的自主控制，以及不受政府與

私人業者監測私人生活的自由。 
 
針對包含數位皮夾政策在內的數位身分計畫建議： 

●​ 進行數位身分計畫的各個階段，應進行個資衝擊風險與人權風險評估。 
●​ 政府應主動公開數位身分計畫發展各階段的標案進行成果，而非僅製作宣傳網頁。21 
●​ 政府應於數位身分政策正式上路前，制定明確法律保障人民隱私，防止浮濫蒐用個

資、擴大線上線下實名身分驗證，以及強行綁定數位服務造成的不平等。（例如：歐盟

有相關法律規範。） 
 

個人資料庫 
回應230. 健保資料庫案憲法判決結果未被落實 
 
全民健保為全數台灣人必須加入的強制保險，政府蒐集就醫資料以計算給付費用，在此原始

蒐集目的之外，政府又將健保資料庫在未取得病人同意的情況下用於第三方研究，並拒絕病

21 台權會2024年11年向數位發展部申請政府資訊公開，要求公開數位皮夾相關標案廠商於10月繳交的第一
期文件，目前尚未公開。 

20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201250036.aspx 該政策後續已在市議員、民間團體與市民反彈
下取消。 

19 https://wallet.gov.tw/zh-tw/News.html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201250036.aspx
https://wallet.gov.tw/zh-tw/News.html


人退出目的外利用的要求。政府持續以「資料均已去識別化」規避建構明確的法律規範，且實

際尚臺灣個資法定義中的「無從識別」仍能將個人的就醫資料與其他來源的資料，比如稅務、

勞保串聯。民間團體聯合發動要求退出目的外利用的訴訟後，政府才將第三方研究限縮在學

術研究機構，但仍無視產業與學術機構合作的情形。憲法法庭於2022年做成111年憲判字第13
號判決，認定健保資料庫目的外利用缺乏明確法律依據與規範，要求在2025年8月前完成修

法。直至2025年10月修法仍未完成，且草案內容舊瓶換新酒，衛生福利部維持過去的制度設

計，球員兼裁判，沒有達到憲法判決的獨立監督要求。 
 
衛生福利資料目的外利用無明確法律授權，違反憲法判決 
 
衛生福利資料原先也在衛福部於2024年預告的草案中，但在2025年送入立法院時，卻全盤移

出法案，且沒有法律規劃的時間表。衛生福利資料內容龐雜，涵蓋家暴受害者的資料，且可與

健保資料進行串聯。健保資料庫案憲法判決揭示：「國家將強制蒐集之個人健保資料進一步儲

存、處理，建立成資料庫，甚至對外傳輸，作原始蒐集目的外之利用而言，因已完全脫離個別

資訊主體控制範圍，是如何確保該業已逸脫個人控制範圍之個人健保資料，不受濫用或不當

洩漏，而導致資訊隱私權之侵害繼續擴大，國家亦有義務以法律積極建置適當之組織與程序

性防護機制，以符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22 
 
基因資料蒐用與國際傳輸的隱憂 
 
台灣基因資料隨著精準醫療研究、基因檢測，以及2024年健保署將「實體癌/血癌次世代基因

定序檢測(NGS)」納入健保給付，再次浮現醫療以外用途的知情同意、國際傳輸安全性等問

題。首先是，2024年政府曾規劃醫院必須取得病人同意上傳基因定序資料，才能取得保險給

付，問題是同意上傳代表病人必須同意其基因定序資料可用於廣泛的其他研究，且醫生與病

人權力不對等，可能形成以治療綑綁研究的情形，形成醫療不平等23，後續在法律學者與民間

團體的反對下停止強迫取得上傳同意的規劃。儘管如此，無法落實知情同意的隱憂，病人在不

知情的情況下，基因定序資料被用來從事不知情的研究仍存在，因為目前基因資料的研究利

用的規範並沒有因其不同於身高體重不斷變化的恆定性而高於其他類型的病歷資料。知情同

意的實務操作，也仍須明確告知患者，就算不同意上傳資料庫提供研究，也不會影響其接受醫

療的權利。第二個問題是，在台灣基因定序資料庫本身並沒有如同「人體生物資料庫」的法律

保障強度，舉例來說，由一定規模基因資料組成的台灣精準醫療計畫就不是「人體生物資料庫

管理條例」規範下的人體生物資料庫。該基因資料庫因國際傳輸與將參與者與之分享的基因

資料轉作商用等問題不斷而停止收案24，本事件凸顯法律、保障與監督規範不完善，將對資料

主體造成的危害。不只是國家資料庫、醫院、研究用資料庫，商業基因檢測公司也存在資料國

際傳輸的問題，例如商業公司把在台灣取得的基因資料傳至中國25。 
 
建議： 

●​ 政府盡速應盤點公部門大規模26資料目的外利用的情形、法律依據、是否符合必要性

（資料最小化原則）與比例原則、獨立監督機制、公告或通知當事人可踐行個資法保障

的權利（也是公政公約第16號一般意見保障的權利），並補足闕漏的部分。27 
●​ 政府應落實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的要求，建立完整的獨立監督機制。此機制包含內

部與外部監督。 

27 目前已知開放政府行動計畫正在進行台灣人權促進會提案的內容，但涵蓋範圍與進展仍有限。 
26 https://ec.europa.eu/newsroom/article29/items/612048何謂大規模，可參考此份歐盟指引第7-8頁 
25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5132751 
24 https://www.twreporter.org/a/taiwan-precision-medicine-initiative-controversy 
23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ngs-testing-for-cancer-covered-under-health-insurance 
2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38&id=309956　憲法判決主文65段 



●​ 政府應落實強制蒐用個資的法律保留原則，且依循個資法建立完整的查閱權、停止利

用權、刪除權等，並充分告知，以讓民眾得以實際對其個資有控制權。 
●​ 衛福部應明確說明衛福資料利用的立法規劃，以及相關時程。應規劃在衛福資料與健

保資料內多項類別中，依敏感程序區分必須取得知情同意的資料類型，而非採取全部

強制目的外利用的作法。 
●​ 行政院與立法院應將涉及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的相關法案列入優先討論，以挽救

台灣長期法律真空、缺少個資保護獨立監督機關、個資浮濫蒐用等問題。 
●​ 衛福部應嚴格區分基因資料用作治療與其他利用（包含研究）的知情同意程序。 

 
戶政系統合法介接與接收機關列表至今未公開 
 
2022年台灣2300萬人的戶政資料被駭客於網路上販售，從外洩的資料類別涵蓋身分證字號、

兵役別、原住民族身分、家庭狀況、遷入時間等資訊，可確認其原始來源為內政部的戶政系

統28。這件擴及台灣全人口個資外洩的事件發生已三年，至今內政部仍未公開戶政系統合法提

供個資給予哪些機關，嚴重違反「公政公約第16號一般性意見」中「人人有權確定哪些政府機關或

民間個人或機構控制或可以控制其檔案」的隱私權意旨。由於內政部表示戶政系統並未受駭客攻擊

，台灣人權促進會於2023年向內政部申請政府資訊公開，請內政部公開其依法提供介接戶政

個資的公私部門清單、稽核情形等文件，內政部以偵查不公開及文件不存在拒絕；2024年台權

會提告29，2025年一審敗訴，目前仍在上訴中。 
 
建議： 

●​ 內政部應盡速公布戶政系統合法介接與接收機關清單。 
 
電信資料商業利用合法蒐用事由不明，且遭政治人物分析集會遊行參與人 
 
2024年一位政治人物（現為立法委員）公開表示使用基地台位置資料，分析兩個不同時間地點

的大型集會遊行的參與者族群30。此種技術常見台灣的電信資料商業利用，即使電信業者聲稱

資料均已「去識別化」，但仍有與電信業者合作之數位廣告廠商稱可將電信位置資料與其他消

費者資料、線上活動資料串聯，甚至歸戶至特定個人裝置31。同時也須注意「去識別化」僅僅只

是安全措施，並非業者可以合法利用個資的法律事由，業者將個資處理為去識別化，本身也需

要合法處理事由。同時，台灣個資法規定的「去識別化」僅僅只有「假名化」的程度。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至今未釐清電信業者將消費者的電信資料商業利用，甚至與第三方業者合作的合法

蒐用事由，甚至以資料已「去識別化」開脫，台灣人權促進會於事件同年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籌備處告發，但因該事件個資法主管機關仍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而遭轉文，後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仍在未說明電信資料商業利用的個資法合法蒐用事由下，表示業者無違法。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無視人民線下隱私（位置）與線上足跡串聯，且無具體說明依據個資法的哪一項

合法蒐用事由，放任業者無視消費者隱私，逕行剖繪族群，對用戶貼標籤。 
 
警政相關大型資料庫 
 

31 https://www.tahr.org.tw/news/3559　因多數業者在台權會發文詢問通傳會後修改其網站說明，故以此篇
公文說明，其中網頁多已遭刪除或修改，部分台權會有提供備份到的業面。 

30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97619 
29 https://www.tahr.org.tw/news/3502 
28 https://www.peoplenews.tw/articles/bb9ae79b44 



警政系統頻繁遭濫查，甚至出現警察與犯罪集團勾結，負責查詢個資32。監察院雖於2025年對

警政署、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出糾正，並在調查報告33中提出多項建議，但針對警政單位持續

建立的多個涵蓋不同來源的警政資料庫，仍欠約足夠的問責機制。從112年警政工作年報中可

得知，警政相關系統除了民眾熟悉具有戶政、車籍資料的系統外，另外至少還有串聯「其他單

位等資料來源，完成 65 項資料來源、54 億餘筆資料整合」的「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34；以及

「來源包含社群、金融、虛擬通貨及網路商店交易資訊等」的「AI 福爾摩斯數位情資處理機

制」35。 
 
公部門發展或使用人工智慧 
 
如同台灣公部門使用人臉辨識技術缺乏透明問責，且沒有揭示法律依據與相關規範，台灣公

部門發展或使用其他人工智慧技術，也是同樣的作法。公部門開發或使用人工智慧，可能涉及

蒐用人民個資進行訓練，或是仰賴人工智慧技術進行決策。若公部門沒有對人工智慧的開發、

訓練以及應用採取足夠的人權影響評估、個資保護衝擊評估，並建立適切的資料治理、監督、

救濟機制，將可能對隱私權、平等權等不同權利產生負面影響。目前已知公部門發展人工智慧

的情況至少有： 
1.​ 法務部「受保護管束人再犯風險評估智慧輔助系統」36，但其監督機制不明。 
2.​ 衛福部健保署、國家衛生研究院與Google合作開發糖尿病風險預測AI37，問題是其使

用的資料為國人的健保資料，此批均為未取得當事人同意，以公共利益限制當事人權

利強制提供第三方研究利用的醫療資料。該計畫於2024年宣布38，此期間正落在在

2022年健保資料庫案憲法判決認定健保資料目的外利用缺乏明確法律依據，必須完成

修法的期間。該判決要求政府於2025年8月前完成立法修法，並至少須提供當事人踐

行停止利用權，以及建立獨立監督機制。然而衛福部卻在尚未允許人民申請停止將其

醫療資料提供給第三方研究利用，也還未完成任何修法的期間，繼續從事違反憲法判

決意旨的個資利用。 
 
建議39： 

●​ 使用資料之前，政府至少應與公民社會一同評估對人權的影響，並公開計劃。 
 

●​ 當開發涉及敏感資料（例如健康資料）或大量個資（例如國家資料庫）時，需要建立明確

的法律規範、基本權影響評估和保護機制。 
 

●​ 蒐用資料時，政府應尊重資料主體的資訊自主。政府有必要告知資料主體其保護個人

資料的權利，並努力提升人民行使這些權利的可及性。這些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刪除、

查閱以及退出（停止利用）。 
 

●​ 當開發涉及目的外利用，即超出原始目的處理資料時，政府應尋求自由、事前的知情

同意（也就是不能強迫對方同意，若個人拒絕同意，就必須為相同治療支付更多費用，

那就是強迫同意）。如果存在巨大的公共利益需要使用這些資訊來實現，那麼政府就必

須建立法律框架與程序，來確定公共利益的範圍，以及區分資料利用的急迫與必要性

39 https://www.tahr.org.tw/news/3560　此建議出自台灣人權促進會向聯合國人權與國際獨立專家提交的人
工智慧議題意見。 

38 https://www.mohw.gov.tw/cp-16-79026-1.html 
37 2025 臺灣醫院資訊主管會議　 
36 https://www.moj.gov.tw/2204/2795/2796/196571/post 
35 連結同上，見112年警政工作年報p.346 
34 https://www.npa.gov.tw/ch/app/data/list?module=wg062&id=2198 見112年警政工作年報p.349 
33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s=49041 
32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50212/2907223.htm 

https://www.mohw.gov.tw/cp-16-79026-1.html
https://ciomedical.ithome.com.tw/2025/insight-page.html?id=947
https://www.moj.gov.tw/2204/2795/2796/196571/post
https://www.npa.gov.tw/ch/app/data/list?module=wg062&id=2198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s=49041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50212/2907223.htm


，讓資料利用者在特定情況下緩和取得當事人同意的義務。在此情況下，退出權成為

當事人得以控制其個資、保障隱私權的最後僅存途徑。 
 

公政公約－第19條 表現自由 
限制言論自由之法律 
回應242. 缺乏對網路內容管制的法律盤點 
 
國家報告的內容從上次公約審查前的會議，至今毫無新增。公民團體屢次反映限制言論自由

的法律不單只有列表上所述內容，還包含多種管制不實訊息或謠言（如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
條、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40），以及管制網路內容的法律。2025年初的媒體報導指出，政府在管

制電子菸商品時，要求網路平台以關鍵字審查商品內容，因「糖果」遭列入審查關鍵字，以致網

購平台曾無法出現此二字41。 
 
建議： 

●​ 完整盤點台灣限制言論自由之法律、實務作法，並評估正當程序、透明問責與救濟機

制。 

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 

59-60點 （COVID-19疫情） 
 
回應102. 傳染病防治法修法草案並未處理疫情期間電子監控帶來的醫療不平等與潛在功能

蠕變問題 
 
2024年預告的傳染病防治法修法草案42，在第52條之1新增對隔離者或檢疫者採取科技設備

得知其行蹤，以及公布違反隔離或檢疫規定者個資的法律授權。然而，對於此等以科技輔助的

電子監控所產生的個資，卻無明確程序要件、刪除期限、告知當事人如何救濟、禁止目的外利

用，以及防止科技監控常態化等規範。因臺灣個資法容許政府將已蒐集到的個資從事目的外

利用的條件寬泛，政府已有將各類人民個資以法定職權，或公共利益進行研究之名，未經當事

人同意即利用的前例（健保資料庫案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明確禁止疫情期間特殊緊急

情況下蒐集個人生活足跡用於原始特定目的以外，有其必要。疫情期間政府承諾簡訊實聯制

取得的人民個資，將定期刪除，然而事後審計部卻發現，資料並未全數刪除且政府未落實外部

稽核43。除了電子圍籬、簡訊實聯之外，疫情期間政府至少還曾採取要求電信業者提供過去造

訪特定地區民眾的個資，進行發送「類細胞簡訊」，並於無告知當事人的情形，逕行以電信資料

分析結果認定特定當事人為高風險族群，對其進行健保卡註記，間接造成部分民眾被醫療機

構拒絕就診44。然而指揮中心卻認為依個資法，以電信資料分析並註記個人健保卡，並不須告

知當事人45。 
 
建議： 

45 https://www.tahr.org.tw/news/3069 台灣人權促進會發函詢問指揮中心，取得之結果。 
44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5&s=22310 
43 https://www.audit.gov.tw/p/406-1000-8556,r12.php?Lang=zh-tw 
42 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7d5c749e-9e4e-478b-9c9e-808f47f444ac 
41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82391/vape-regulation-2025 
4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50001&flno=63 

https://www.tahr.org.tw/news/3069
https://www.audit.gov.tw/p/406-1000-8556,r12.php?Lang=zh-tw


●​ 疫情中特殊緊急情況下的科技／電子監控措施，不應常態化，其取得資料禁止目的外

利用。 
●​ 政府必須建立特殊緊急情況下必須使用科技／電子監控的人權風險評估程序、個資衝

擊評估程序、執行之程序要件、刪除期限、告知當事人救濟方式、定期評估手段必要性

與比例原則、落日條款。 
 

85點 （提高使用臉部辨識技術透明度） 
 
回應145. 146. 
 
國家報告之說明並未回答結論性意見中的公部門使用臉部辨識技術的透明度、法律依據等建

議。無拘束力的指引無法有效防止濫用生物特徵資料，也無法未無明確法律依據的人臉辨識

應用提供授權基礎。例如於2021年遭員警濫查個資的M-police人臉辨識功能暫停使用46，目前

仍未有明確法律依據與規範。 
 
建議： 

●​ 請國家發展委員會與數位發展部公布國家報告所提及之「公務機關使用人臉辨識技術

情形調查」結果，並加上各機關使用人臉辨識技術之法律依據、保障隱私權之法律規

範盤點。 
●​ 請數位發展部公開「公務機關運用人臉辨識指引草案」供民眾檢視。 
●​ 暫停未有明確法律依據與規範的公部門人臉辨識應用，以待法律規範完成。 

 

46 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202112/2021122720668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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